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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洪瑞杉
聯絡電話：087320415#6845
傳真：087662074
電子信箱：a000905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水政字第115502301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376530000A115502301800-1.PDF)

主旨：「營建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規範」第

2點、第3點，業經內政部於115年1月30日以台內國字第

1150800992號令修正發布，如需修正發布規定，請至行政

院公報資訊網（網址https://gazette.nat.gov.tw

/egFront）下載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115年1月30日台內國字第11508009922號函(如

附)辦理。

二、對於載運量少且屬多用途之小貨車因實務作業需要，需裝

載營建剩餘土石方，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為推動營建剩餘土

石方全流向管理，自即日起受理小貨車申請裝置即時追蹤

系統（GPS）資料審驗及操作審驗，請貴機關(單位)協助周

知所屬施工廠商，並協助向所轄產業公(協)會及業者宣

導。

三、有關已通過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「營建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

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規範」型式審驗之車載裝置，其車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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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應商聯絡資訊，請逕至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

（https://www.soilmove.tw/）網站公告查詢。

四、如有申請裝置即時追蹤系統（GPS）資料審驗及操作審驗相

關問題，請逕洽服務諮詢專線：02-77352910，服務時間：

週一至週日上午8時至下午6時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府各處、屏東縣文化資產保護所、屏
東縣海洋及漁業事務管理所、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、本府水利處水利工程科、本
府水利處水土保持科、本府水利處下水道科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
區管理局、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區養護工程分局、交通部公路局南區公路新建工
程分局、交通部公路局南區養護工程分局、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分署、農業
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臺南分署、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屏東管理處、台灣電力股
份有限公司屏東區營業處、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區管理處、屏東榮民總
醫院、台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同業公會屏東辦事處、屏東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
會、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屏東辦事處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全國
聯合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建築師公會、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、內政部國土
管理署南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

副本：協震有限公司、嘉益土資場有限公司、萬川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、鍇霖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、樹橋企業有限公司、永旭豐環境科技有限公司、本府水利處水利行
政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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